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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期债券/专项债券 指 2019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土地储备项目 指 
2019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之南京市土地

储备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19 年第

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之南京市土地储备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第四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之南京市土地储备项目法律意见书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指 

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国土资规〔2017〕17号） 

《财务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储备资金财

务管理办法》（财综〔2018〕8号） 

《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

通知》 
指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规范土地储

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

〔2016〕4 号）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地方政府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

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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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9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之南京市土地储备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19）苏律 A279号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19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土地储备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

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号）、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17 号）、财政

部、国土资源部《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

62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财综〔2018〕8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5〕83 号）、财政部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5〕64号）、财政部《关于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财政部《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61号）、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江

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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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苏财综

〔2016〕50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人、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

各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

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

关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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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9 年第四批公开发行江苏省政府债券准备

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19]31号）：“2019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拟发行新增

一般债券、新增专项债券中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下称“土储债券”）和棚户区改

造专项债券（下称“棚改债券”）。目前，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的 2019 年部分新

增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额度，我省已基本发行完毕。各地申请本批发行的新增一

般债券、土储债券、棚改债券额度，应按各市县已上报确认的 2019 年新增一般

债券、土储债券、棚改债券额度扣除提前下达已发行的新增一般债券、土储债券、

棚改债券额度后，在剩余额度内提出发行申请(剩余额度发行上限参考附件 1)。”

附件显示：南京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限额为 67.4 亿元，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限

额为 20.4 亿元。本期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规模 67.4亿元未超出债务限额，其

中 66.1 亿元发行期限为 5年，1.3亿元发行期限为 3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2019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之南京市土地储备项目法律意见书 

 7 

（一）基本情况 

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土地整理和储备的机构共计 7 家，具体信息如下： 

1、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 

名称 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100MB0581706U 

类型 事业单位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高科一路 2-2号北园大厦 4楼 

法定代表人 丁松 

开办资金 200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负责统筹新区土地储备工作 

举办单位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划与国土局 

登记管理机关 南京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自 2018年 3月 27日至 2023年 3月 27日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2、鼓楼区土地储备中心 

名称 鼓楼区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10555550549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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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 120号 501室 

法定代表人 刘园 

开办资金 5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承担鼓楼区域内土地储备工作 

举办单位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鼓楼分局 

登记管理机关 南京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自 2018年 1月 17日到 2023年 1月 17日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南京市雨花台区土地储备中心 

名称 南京市雨花台区土地储备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 58943431-0 

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 

住所 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186 号 

法定代表人 尹波 

开办资金 110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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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业务范围 承担规定范围内的地块拆迁、土地整理、基础设施配套

及土地融资等土地收储具体事务。 

举办单位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雨花台分局 

登记管理机关 南京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2015年 03月 31日至 2020年 03月 31日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4、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中心 

名称 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1157423988122 

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 1200号 

法定代表人 冒炳华 

开办资金 2000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承担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 

举办单位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 

登记管理机关 南京市江宁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登记状态 自 2015年 06月 29日至 2020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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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5、南京市浦口区土地储备中心 

名称 南京市浦口区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111730578007G 

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 

住所 浦口区江浦街道天浦路 28号 

法定代表人 成相东 

开办资金 5000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承担统筹管理全区土地储备工作职责 

举办单位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浦口分局 

登记管理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2018年 12月 17日至 2023年 12月 17日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6、南京市溧水区土地储备中心 

名称 南京市溧水区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12442607313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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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 

住所 溧水区永阳镇中山西路（现为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西路） 

法定代表人 黄忠山 

开办资金 800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 土地收购、储备、前期开发、出让、转让 

举办单位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溧水分局 

登记管理机关 南京市溧水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2015年 04月 21日至 2020年 04月 21日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7、南京市高淳区土地储备中心 

名称 南京市高淳区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1254260826724 

类型 事业单位法人 

住所 高淳区淳溪镇宝塔路 296号 

法定代表人 赵迎清 

开办资金 50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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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和业务范围 高淳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出让、转让 

举办单位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高淳分局 

登记管理机关 南京市高淳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2017年 03月 02日至 2022年 03月 02日 

登记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二）主体资格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土地储备机构应为县级（含）

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隶属于所在行政区划的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承担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土

地储备机构实施名录制管理。市、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将符合规定的机构信

息逐级上报至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经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土资

源部，列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并定期更新。”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土

地整理和储备的 7家机构，主体资格信息如下： 

1、江北新区 

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江北新区所属事业单位调整规范的批复》

（宁编办〔2017〕341 号）批复，根据江北新区直管区实际工作需要，按照职能

覆盖、机构精简、层级协调的原则，对江北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及其职能机构、

派出机构所属事业单位进行调整规范，将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隶属关系

调整为由规划与国土局管理。 

根据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年版）》的通知

（苏国土资发〔2018〕354号），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已经被列入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3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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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系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

会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列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管理，承担本

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具备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2、鼓楼区 

鼓楼区土地储备中心原系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江心洲分中心，其由南京市机

构编制委员会经《关于同意设立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江心洲分中心的批复》（宁

编字[2009]5号）批准设立，并经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调整区级土

地储备中心机构编制的批复》（宁编字[2013]11号）更名为“鼓楼区土地储备中

心”。 

根据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年版）》的通知

（苏国土资发〔2018〕354号），鼓楼区土地储备中心已经被列入土地储备机构名

录，名录代码为 TC320106。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鼓楼区土地储备中心系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设

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列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管理，承担本行政辖区

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具备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3、雨花台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土地储备中心原系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中国（南京）软件谷

分中心，其由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经《关于同意设立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中国

（南京）软件谷分中心的批复》（宁编字[2012]2 号）批准设立，并经南京市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调整区级土地储备中心机构编制的批复》（宁编字[2013]11

号）更名为“雨花台区土地储备中心”。 

根据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年版）》的通知

（苏国土资发〔2018〕354号），南京市雨花台区土地储备中心已经被列入土地储

备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320114。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2019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之南京市土地储备项目法律意见书 

 1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市雨花台区土地储备中心系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

会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列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管理，承担本

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具备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4、江宁区 

根据 2003年 3 月 10日南京市江宁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市江宁

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通知》（江宁编字〔2003〕4号）文件中的内容，可以得知

南京市江宁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被批准设立。 

根据 2003年 3 月 10日南京市江宁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市江宁

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通知》（江宁编字[2003]4 号）及 2014 年 1 月 27 日南京

市江宁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区土地储备中心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皮肤》（江

宁编字[2014]3 号）文件中的内容，可以得知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中心依法设

立，并被调整为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根据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年版）》的通知

（苏国土资发〔2018〕354号），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中心已经被列入土地储备

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320115。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中心系南京市江宁区机构编制

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列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管理，承

担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具备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5、浦口区 

根据 2012 年 11 月 14 日南京市浦口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组建浦口区社

会保险管理中心等区政府直属机构的通知》（浦编字[2012]35号）、2012 年 12月

31日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关于印发<南京市浦口区土地储备中心主要职责、内

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浦委办发[2012]55号）文件中的内容，可以得

知南京市浦口区土地储备中心依法设立，并被调整为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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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年版）》的通知

（苏国土资发〔2018〕354号），南京市浦口区土地储备中心已经被列入土地储备

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320111。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市浦口区土地储备中心系南京市江宁区机构编制

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列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管理，承

担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具备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6、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土地储备中心原系溧水县土地储备中心，其由南京市溧水县机

构编制委员会经《关于同意设立溧水县土地储备中心及核定编制的批复》（溧编

字〔2000〕12号）批准设立，并经南京市溧水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做好撤县

设区部门（镇）下属事业单位更名的通知》（溧编办〔2013〕号）更名为南京市

溧水区土地储备中心。 

根据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年版）》的通知

（苏国土资发〔2018〕354号），南京市溧水区土地储备中心已经被列入土地储备

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320117。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市溧水区土地储备中心系南京市溧水区机构编制

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列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管理，承

担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具备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7、高淳区 

南京市高淳区土地储备中心原系高淳县土地储备中心，其由中共高淳县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经《关于同意建立高淳县土地储备中心的批复》（高编字[2000]第

1号）批准设立，并经南京市高淳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南京市高淳区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局《关于变更事业单位名称的通知》（高编办字[2013]51号）更名为“南

京市高淳区土地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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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年版）》的通知

（苏国土资发〔2018〕354号），南京市高淳区土地储备中心已经被列入土地储备

机构名录，名录代码为 TC32011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京市高淳区土地储备中心系中共高淳县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列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管理，承

担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具备土地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三、土地储备项目概况 

根据项目实施机构出具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项目地块整理和储备的情况如下： 

（一）保健村周边地块综合整治项目 

本募投项目共十一宗储备地块，由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施土

地储备。十一宗土地总储备面积为 749101.03 平方米，可出让面积为 265110.58

平方米。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兴浦路、南至空地、西至浦镇大街、北至胜利路。

规划用途为商服用地，设定地块 1、地块 2、地块 6容积率为 4.0，地块 4、地块

7、地块 11容积率为 5.5，地块 3容积率为 3.4，地块 5容积率为 6.0，地块 8容

积率为 3.5，地块 9 容积率为 3.6，地块 10 容积率为 3.7，土地使用年限为 40

年。储备地块为国有建设用地，包含少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和集体农用地，涉及集

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地征收报批手续正在办理中。项目对应地块未设立担保物

权、用益物权，目前尚未开展储备工作，计划发债额度为 10亿元，期限为 5年。 

（二）桥荫路地块综合整治项目 

本募投项目共两宗储备地块，由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施土地

储备。两宗土地总储备面积为 77461.16批平方米，可出让面积为 27815.86 平方

米。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桥荫路、南至浦园路、西至临江路、北至华园路。地块

1 规划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设定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用地；地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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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途为居住社区中心用地，设定用途为商服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项目对应地块未设立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目前尚未

开展储备工作，计划发债额度为 3亿元，期限为 5年。 

（三）葛塘片区地块综合整治项目 

本募投项目共五宗储备地块，由南京市江北新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施土地

储备。五宗土地总储备面积为 620115.34批平方米，可出让面积为 286072.96 平

方米。其中地块 1、2、3、4 的四至范围为东至江北大道、南至葛北路、西至浦

淮路、北至科技路，地块 5的四至范围为东至江北大道、南至葛北路、西至浦淮

路、北至科技路。地块 1 规划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设定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地块 2、地块 3、地块 4、地块 5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设定用途

为城镇住宅用地。储备地块为国有建设用地，包含少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和集体农

用地，涉及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地征收报批手续正在办理中。项目对应地块

未设立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目前尚未开展储备工作，计划发债额度为 7.9亿元，

期限为 5年。 

（四）造漆厂地块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共 1个储备地块，由鼓楼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

施土地储备。地块的面积为 3.08 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姜家圩路、南至长江油

运公司家属宿舍、西至热河南路、北至察哈尔路。规划用途为商办混合用地，土

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地块未设立担保物权、用益物权，本次计划发债额度为 3

亿元，期限为 5年。 

（五）下关区滨江 2号项目(04-01 地块)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共 1个储备地块，由鼓楼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

施土地储备。下关区滨江 2号项目(04-01地块)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地块的面积

为 1.275 公顷，其中可出让用地面积 1.275 公顷，四至范围为南至城河路，北至

规划复兴南路，东至规划西站路，西至规划路（暂定路名）。规划容积率为 1.8，

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目前地块处于征收阶段，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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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储备计划年份为 2014 年，预计于 2023 年出让，拟发行债券金额 3.1 亿元，

期限为 5年。 

（六）下关区滨江 2号项目(04-02 地块)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共 1个储备地块，由鼓楼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

施土地储备。下关区滨江 2号项目(04-02地块)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地块的面积

为 2.14 公顷，其中可出让用地面积 2.14公顷，四至范围为南至城河路，北至规

划复兴南路，东至规划西站东路，西至规划西站路（暂定路名）。规划容积率为

1.8，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目前地块处于征收阶段，

纳入土地储备计划年份为 2014年，预计于 2023 年出让，拟发行债券金额 5.3亿

元，期限为 5年。 

（七）雨花两桥片区西善桥医院北储备地块项目

雨花两桥片区西善桥医院北储备地块项目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共 1 个储备

地块，由南京市雨花台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施土地储备。其中，A 地块的面积

为 1.335615 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兴梅路，西至二钢厂区，北至纬七路，南

至纬八路；规划容积率为 3，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B 地块的面积为 0.564704

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兴梅路，西至二钢厂区，北至纬七路，南至纬八路，规

划用途为医疗卫生用地。宗地外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气“六

通”，宗地内尚有建筑物尚未拆迁。项目计划发债额度为 3 亿元，期限为 5 年。 

（八）城市森林一期和七期地块项目

城市森林一期和七期地块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共 2个储备地

块，由南京市雨花台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施土地储备。其中，城市森林一期地

块的面积为 8.0434 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规划绿罗路、南至规划吉祥路、西

至规划西寇路、北至规划寇北路，规划容积率为 3.0，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

城市森林七期地块的面积为 4.4026 顷，四至范围为：东至规划西寇路、南至规

划吉祥路、西至规划碧玉路、北至规划寇北路，规划容积率为 3.0，规划用途为

二类居住用地。地块内尚有民房等建筑物未拆除。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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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土地征收报批手续正在办理中。地块未设立担保物权、

用益物权，目前尚未开展储备工作，计划发债额度为 2亿元，期限为 5年。 

（九）南京市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西地块项目 

南京市凤集大道以南、新湖大道以西地块项目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地块的

面积为 59434平方米，由南京市雨花台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施土地储备。项目

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新湖大道、南至规划一号街、西至规划三号街、 北至规

划凤集大道。规划容积率为 1.01 <容积率 < 2.6，规划用途为 R21 住宅用地。

宗地外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气“六通”，宗地内自然平整。

项目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项目地块未设立抵押、租赁、地役权等他项权利。计

划发债额度为 1亿元，期限为 5年。 

（十）南京市凤集大道以南、新林大道以东地块项目 

南京市凤集大道以南、新林大道以东地块项目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地块的

面积为 66114平方米，由南京市雨花台区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实施土地储备。四至

范围为：东至河流、南至规划一号街、西至规划新林大道、北至规划凤集大道。

规划容积率为 1.01 <容积率 < 2.6，规划用途为 R21住宅用地。宗地外通路、

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气“六通”，宗地内尚有建筑物尚未拆迁。项

目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项目地块未设立抵押、租赁、地役权等他项权利。计划

发债额度为 1.5亿元，期限为 5年。 

（十一）2019 年第二批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空港开发区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共 4个储备地块，土地总面积为 15.43 公顷，

由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土地储备。其中： 

地块 1四至为：东至金鑫东路、南至新丰南路（规划）、西至小舍路（规

划）、北至新丰路，土地使用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6.55公

顷，容积率≤2.5，建筑密度≤16%，建筑高度≤100m，绿地率≥45%； 

地块 2四至为：东至金鑫东路、南至空地、西至小舍路（规划）、北至新丰

南路（规划），土地使用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5.3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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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2.5，建筑密度≤16%，建筑高度≤100m，绿地率≥45%； 

地块 3四至为：东至朝阳路（规划）、南至腾飞路（规划）、西至飞天大

道、北至仁寿路（规划），土地使用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2.0227公顷，容积率≤2.0，建筑密度≤55%，建筑高度≤35m，绿地率≥15%； 

地块 4四至为：东至福禄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玉振路（规划）、北至义

庆路（规划），土地使用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4.1627 公

顷，容积率≤2.0，建筑密度≤55%，建筑高度≤35m，绿地率≥15%； 

五宗地块土地性质均为：集体土地，涉及到集体土地征收报批手续正在办理

中。计划本期发债额度为 4.22亿元，期限为 5年。 

（十二）2019 年第二批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汤山旅游度假区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共 2个储备地块，土地总面积为 8.72 公顷，由

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施土地储备。其中： 

地块 1四至为：东至金鑫东路、南至新丰南路（规划）、西至小舍路（规

划）、北至新丰路，土地使用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6.55公

顷，容积率≤2.5，建筑密度≤16%，建筑高度≤100m，绿地率≥45%； 

地块 2四至为：东至金鑫东路、南至空地、西至小舍路（规划）、北至新丰

南路（规划），土地使用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规划用地总面积为 5.33 公顷，

容积率≤2.5，建筑密度≤16%，建筑高度≤100m，绿地率≥45%； 

地块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涉及到集体土地征收报批手续正在办理中。计

划本期发债额度为 2.68亿元，期限为 5年。 

（十三）一号路以南，沿山大道以北地块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共 1个储备地块，由浦口区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

施土地储备。面积 5.724 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规划绿地，西至龙之谷，南至

规划绿地，北至规划一号路。规划容积率为 1.2，规划用途为 B1商业用地。土地

性质为集体土地，已纳入南京市 2017年度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第 11批次。计

划发债额度为 1.3亿元，期限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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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龙泉路以东、老山以北地块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共 1个储备地块，由浦口区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

施土地储备。面积 33.235 公顷，四至范围为：北至银泉路、南至规划道路、东

至木青南路、秦观路、西至九龙湖周边。规划容积率为 0.3/1.0/1.2，规划用途

为 2类居住、商住混合、零售商业、商业、旅馆用地。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涉

及集体土地用地征收报批手续正在办理中。计划发债额度为 4.7亿元，期限为 5

年。 

（十五）八里路以南、雨山西路以东地块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共 1个储备地块，由浦口区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实

施土地储备。面积 19.25 公顷，四至范围为：北至八里路，南至雨山西路，西至

绿地，北至绿地。规划容积率为 0.6/1.0/2.0/1.6/1.5/0.8/1.8,规划用途为住宅

用地\商业用地、文化设施用地、行政办公用地、旅馆用地。土地性质为集体土

地，涉及集体土地用地征收报批手续正在办理中。计划发债额度为 2.4 亿元，期

限为 5年。 

（十六）浦乌路以西，双峰路以南地块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共 1个储备地块，由浦口区土地储备机构负责

实施土地储备。面积 9.8544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丹桂路、南至双峰路、西

至浦乌路、北至秋韵路。规划容积率为 1.8，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性质

为集体土地，涉及集体土地用地征收报批手续正在办理中。计划发债额度为 4

亿元，期限为 5年。 

（十七）悦居广场北地块收储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溧水区，共 1个储备地块，由南京市溧水区土地储备中心

负责实施土地储备。地块的面积为 8.6713 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栖凤北路、

南至悦居广场、西至空地、北至空地；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土地性质为：国有

建设用地，含少部分集体农用地，目前尚在办理集体农用地征收报批手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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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地块未设立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目前正在开展储备工作，计划发债额度为

0.9亿元，期限为 5 年。 

（十八）洪蓝新城地块 1开发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溧水区，共 1个储备地块，由南京市溧水区土地储备中心

负责实施土地储备。地块的面积为 2.9722 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空地，西至

道路，南至道路，北至空地；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含少部分集体农用地，目前尚在办理集体农用地征收报批手续。项目对应地块未

设立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目前正在开展储备工作，计划发债额度为 0.4 亿元，

期限为 5年。 

（十九）高淳区 2019 年储备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市高淳区，共 3个储备地块，由南京市高淳区土地储备中心

负责实施土地储备。 

姜家汶溪地块面积为 21 公顷，四至范围为：西至丹阳湖北路，南至芜太公

路；分为 4个地块，其中 A地块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B地块规划用途为小

学用地；C 地块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D 地块规划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土

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涉及到集体建设用地征收报批手续正在办理中。 

蒋家村地块面积为 7.3 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高淳大市场，南至北岭路，

西至学山北路，北至景和名苑；该地块由 A、B 两地块组成，其中 A 地块规划用

途为二类居住用地；B地块规划用途为基层社区中心用地；土地性质为：集体土

地，涉及到集体建设用地征收报批手续正在办理中。 

中宏万家北侧地块面积为 18.74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北漪路，南至凤山

西路，西至固城湖北路，北至溧芜高速；分为 4个地块，其中 A地块规划用途为

商住混合用地；B 地块和 C 地块规划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D 地块规划用途为商

住混合用地；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 

项目以上三宗地块未设立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目前尚未开展储备工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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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本期发债额度为 7亿元，期限为 5年。 

 

四、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用途及投入情况 

1、江北新区 

根据评估报告，保健村周边地块综合整治项目预计投资规模为 233,600.00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133,600.00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00,000.00 万

元；桥荫路地块综合整治项目预计投资规模为 38,000.00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8,000.00 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葛塘片区地块综合

整治项目预计投资规模为 126,200.00 元，其中自有资金 47,200.00 万元，拟使

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79,000.00万元。 

上述筹措资金拟用于对应项目地块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如支付征收、收

购、收回土地的土地价款、征地和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必要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等。 

2、鼓楼区 

根据评估报告，造漆厂地块项目预计投资规模为 60,200.00万元，前期融资

性资金 10,000.00万元，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 20,200.00万元，使用本期融资性

资金 30,000万元；下关区滨江 2号项目(04-01地块) 预计投资规模为 47,044.80

万元，拟使用自有资金 16,044.80万元，本期融资性资金 31,000.00 万元；下关

区滨江 2 号项目(04-02 地块) 预计投资规模为 78,732.00 万元，拟使用自有资

金 25,732.00 万元，本期融资性资金 53,000.00 万元。 

上述筹措资金拟用于对应项目地块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如支付征收、收

购、收回土地的土地价款、征地和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必要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等。 

3、雨花台区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2019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之南京市土地储备项目法律意见书 

 24 

根据评估报告，雨花两桥片区西善桥医院北储备地块项目拟使用自有资金

5500 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城市森林一期和七期地块项

目拟使用自有资金 19000 万元，已申请发行的 2019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金额为 50000 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20000万元；南京市凤集大

道以南、新湖大道以西地块项目拟使用自有资金 8450 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 10000万元；南京市凤集大道以南、新林大道以东地块项目拟使用自有资

金 9016 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 

上述筹措资金拟用于对应项目地块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如支付征收、收

购、收回土地的土地价款、征地和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必要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等。 

4、江宁区 

根据评估报告，江宁开发区 2019 年度土地储备项目预计投资规模为

85,500.00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30,500.00 万元，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55,000.00 万元。江宁区滨江开发区 2019 年度土地储备项目预计投资规模为

20,354.38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 4,354.38 万元，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6,000.00万元。 

上述筹措资金拟用于对应项目地块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如支付征收、收

购、收回土地的土地价款、征地和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必要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等。 

5、浦口区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土地储备专项债项目分别为一号路以南，沿山大道以北

地块；龙泉路以东、老山以北地块；八里路以南、雨山西路以东地块；浦乌路以

西，双峰路以南地块。项目总投合计 172,84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投

入 48,840.00 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24,000.00 万元。其中一号路以

南，沿山大道以北地块需要投入成本 24,340.00 万元，自有资金投入 11,340.00

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资金 13,000.00 万元，发行期限 3 年，计划 2020 年完成

供应；龙泉路以东、老山以北地块需要投入成本 60,000.00万元，自有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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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0 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资金 47,000.00 万元，发行期限 5 年，计划

2020 年完成供应；八里路以南、雨山西路以东地块需要投入成本 38,000 万元，

自有资金投入 14,000.00 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资金 24,000.00万元，发行期限

5 年，计划 2022 年完成供应；浦乌路以西，双峰路以南地块需要投入成本

50,500.00万元，自有资金投入 10,500.00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资金 40,000.00

万元，发行期限 5年，计划 2019年完成供应。 

上述筹措资金拟用于对应项目地块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如支付征收、收

购、收回土地的土地价款、征地和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必要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等。 

6、溧水区 

根据评估报告，悦居广场北地块收储项目地块需要投入成本 45,500.00 万

元，其中政府资本金投入 9,500.00万元，已申请发行的 2019年第二批江苏省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金额为 27,000.00 万元，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9,000.00 万

元，预计 2022 年底完成供应，债券发行期限为 5 年；洪蓝新城地块 1 开发项目

地块需要投入成本 8,400.00万元，其中政府资本金投入 2,400.00万元，已申请

发行的 2019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金额为 2,000.00万元，拟使用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 4,000.00万元，预计 2021年底完成供应，债券发行期限为 5年。 

上述筹措资金拟用于对应项目地块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如支付征收、收

购、收回土地的土地价款、征地和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必要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等。 

7、高淳区 

根据评估报告，高淳区 2019年储备项目三个地块总投资成本 154,480.00 万

元，政府资本金投入合计 31,480.00万元，其中蒋家地块总投入成本 26,927.00

万元，其中政府资本金投入 5,487.00万元；姜家汶溪地块总投入成本 118,053.00

万元，其中政府资本金投入 24,056.00 万元；中宏万家北侧地块总投入成本

9,500.00万元，其中政府资本金投入 1,937.00 万元。三个地块，已申请发行的

2019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金额为 53,000.00万元，融资利率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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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五年。拟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70,000.00 万元，预计 2022年底完成供应，

债券发行期限为 5年。 

上述筹措资金拟用于对应项目地块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如支付征收、收

购、收回土地的土地价款、征地和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必要的前期土地开发费用

等。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七区各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土地储备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土地储备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净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所需资金来源渠道为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筹集的土地储备资金和财政预算安排资金，项目实施机构履行了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的申请上报程序，并将在江苏省专项债务发行限额内发行。筹集资金将用

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地整理和储备工作，偿债资金来源将是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在相关土地储备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

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及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符

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通

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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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审计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收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地块项目的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于 2019年 5月出具了《2019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之南京市土地储

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永和会专字 2019第 140 号）。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雨花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147040496700 的《营业执照》，

于 2016 年 8月 12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

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

业务。会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其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有资格出具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审计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芦明娟、张

银涛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 2018年度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的土地储备项目进行法律

分析，指派杨博炜律师、颜宏宇律师对拟发行的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过

了江苏省司法厅 2019年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杨博炜律师、颜宏宇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杨博炜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0910702999，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 2019 年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颜宏宇律师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已通过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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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司法厅 2019年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六、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质、项目基本

情况及批准程序、发行额度、资金来源、资金用途、项目支出及融资安排等情况

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

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可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均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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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省江阴市 2019 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致：江阴市土地储备中心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阴市土地储备中心（以

下简称“江阴市土储中心”）的委托，担任江苏省江阴市2019年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以下简称“土储专项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土储专项债券出具法

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

62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规〔2017〕

17号）、《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财综〔2018〕8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号）、《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

72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承诺，本所律师已对土储专项债券发行申请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本所律师愿意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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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法律责任。 

江阴市土储中心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所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事

实的口头及书面说明均为真实、准确、完整 ，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其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

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委托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本所律师仅就与土储专项债券发行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

审计、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

动性分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

务会计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法律意见书仅供土储专项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

意，江阴市土储中心及其他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个人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土储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披露，并依法对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土储专项债券的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土储专项债券的募投项目为 “永丰馀周边旧

城改造项目”及“锡澄运河东侧（杏春桥-毗陵路段）旧城改造项目”（以下统称

“募投项目”），合计总投资为 55,149 万元，其中 2019 年预计投入 4 亿元，剩余

土地整理储备费用根据土地收储及出让进度支付。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资金

和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就募投项目本期拟申请的土储专项债券资金金额为

4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未来偿债资金来源主要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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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募投项目之具体情况如下： 

(一) 永丰馀周边旧城改造项目 

1. 项目概况 

根据江阴市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永丰馀周边旧城改造项目概述如下： 

项目名称 永丰馀周边旧城改造项目 

土地性质 国有土地 

地块位置及范围 东至通江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通渡路，北至西横河 

规划收储面积 20.2973 公顷 

土地规划性质 居住用地 

土地现状 无抵押、有待拆建筑物 

储备开始时间 2018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4 年 

项目资金需求 41,060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9,000 万元 

2. 项目批复文件 

2017 年 3 月 1 日，中共江阴市委办公室、江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

于市领导全面服务挂钩“1310 工程”征收（拆迁）项目的通知》（澄委办通[2017]6

号），将永丰馀周边旧城改造项目纳入《江阴市城区 2017 年度征收（拆迁）计划

表》。 

(二) 锡澄运河东侧（杏春桥-毗陵路段）旧城改造项目 

1. 项目概况 

根据江阴市土储中心提供的资料，锡澄运河东侧（杏春桥-毗陵路段）旧城

改造项目概述如下： 

项目名称 锡澄运河东侧（杏春桥-毗陵路段）旧城改造项目 

土地性质 国有土地 

地块位置及范围 东至环城西路，南至新河，西至锡澄运河，北至杏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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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收储面积 15.446 公顷 

土地规划性质 商住用地 

土地现状 无抵押、有待拆建筑物 

储备开始时间 2019 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4 年 

项目资金需求 14,089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1,000 万元 

2. 项目批复文件 

2017 年 3 月 1 日，中共江阴市委办公室、江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

于市领导全面服务挂钩“1310 工程”征收（拆迁）项目的通知》（澄委办通[2017]6

号），将锡澄运河东侧（杏春桥-毗陵路段）旧城改造项目纳入《江阴市城区 2017

年度征收（拆迁）计划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土储专项债券募投项目已经取得现阶段所需的批

复文件并已经纳入土地储备计划，募投项目实施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土储

专项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专项用于上述土地储备项目，符合《管理办法》

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三) 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根据项目批复文件等资料，土储专项债券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江阴市土储

中心，根据《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江阴市土储中心的基本情

况如下： 

名称 江阴市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202814664118567 
法定代表人 陈明波 

宗旨和业务范围 
编制市土地收储、出让计划：依法进行土地收储；对储备土地进行前

期开发；做好储备土地规划工作；做好土地出让推介招商工作 
住所 江阴市澄康路 113 号 
开办资金 3,000 万元 
举办单位 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有效期 2019.03.20-2024.03.20 
登记管理机关 江阴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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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18 日，无锡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签发《关于建立江阴市公共资

源交易管理办公室等事业单位的批复》（锡编办〔2011〕236 号），同意建立江阴

市人民政府土地储备中心，为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2013 年 1 月 9 日，江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签发《关于调整江阴市土地储备

机构隶属关系的通知》（澄编〔2013〕1 号），同意将江阴市土储中心调整为江阴

市国土资源局所属，负责编制土地收储和出让的年度计划等职责。 

2019 年 2 月 28 日，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转隶组建会议，不再保留

江阴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职责由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继；江阴市土储中心

的举办单位变更为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9 年 3 月 20 日江阴市土储中心

取得换发后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自然资源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中的查询结

果及《江苏省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第二批）》，江阴市土储中心已经被纳入自然资

源部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管理，名录代码为 TC320281。 

本所律师认为，江阴市土储中心为无锡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由江阴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管理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被纳入自然资源部

土地储备机构名录管理，具备实施土地储备项目的主体资格，符合《管理办法》

第二条的规定。 

二、 土储专项债券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江阴市 2019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发行申请报告》及《2019 年江

苏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之江阴市本级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评价报告》（以下

简称“《评价报告》”），土储专项债券的对应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项目本息由募集项目对应的且纳入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偿还。土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预计本息之和

总计 48,000 万元，募投项目预计地块出让收益总计为 237,589.05 万元，能够满

足土储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土储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来源符合《管理办法》

第三条的相关规定。 



法律意见书 
 

7 
 

三、 土储专项债券项目融资收益平衡安排 

根据《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方案》及《评价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

所依据的各项假设的前提下，土储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来源为募投项目的预期土

地出让收入，募投项目预计土地出让金总收入为 261,384.77 万元，需按政策规定

扣除各项规费基金总计 23,795.72 万元，合计净收益为 237,589.05 万元。 

江阴市土储中心已经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针对土储专项债券项目的融资

与收益平衡做出了评价，永丰馀周边旧城改造项目的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4.82

倍，锡澄运河东侧（杏春桥-毗陵路段）旧城改造项目的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5.29 倍，募投项目预期收益能够覆盖土储专项债券的本息，资金无法偿还风险低。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土储专项债券的募投项目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

源，土储专项债券募投项目的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土储专项债券的本金及

利息，实现项目融资和收益自求平衡，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 

四、 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 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由本所出具。 

本所持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31110000E00018675X），为合法存续的执业资格。 

土储专项债券经办律师均为本所专职律师，均依法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执业证》。 

(二) 财务审计报告 

土储专项债券项目的《评价报告》由中兴华出具。 

中兴华目前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082881146K 的《合伙企业营

业执照》，持有证书编号为 11000167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具备为土储

专项债券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服务的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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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华经办土储专项债券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服务的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均具备为土储专项债券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服务的

相关资质。 

五、 发行土储专项债券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土储专项债券所列入的江阴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土

地储备项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江阴市土地储备中心有资格实施储

备地块的土地储备；土储专项债券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江阴市土地储备中心

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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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5 月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 年常熟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之 

法律意见书 

                                                      

 

致：常熟市财政局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司法厅

批准成立，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本次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涉及的中国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接受常熟市财政局委托，就 2019 年常熟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相关

法律事宜，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

行）》（财预[2017]62 号）（以下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释义和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特别说明或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下

含义： 

本所 指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汤敏律师、陈光林律师 

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指 

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发行，以项目对应纳

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或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偿还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公证所 指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常熟分所 

《评价报告》 指 

公证所出具的《2019年常熟市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方案专项评价报告》（编号为：苏公

L[2019]E6017号） 

市政府 指 常熟市人民政府 

市财政局 指 常熟市财政局 

土地储备中心 指 常熟市土地储备中心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

（试行）》（财预[2017]62 号） 

 

                         

 

 

 



                                                                

 

 

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依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

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3、常熟市财政局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

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常熟市财政局保证上述文件材料真实、

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上所有签字与

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4、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常熟市土地储备中心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

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5、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备案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并报

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

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7、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

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

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意

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委托人发行本次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一、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2019 年常熟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项目为常熟市花溪西片区一期

土地储备项目，本次债券的偿债资金来源为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根据公证所出具的《评价报告》，2019 年常熟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即常

熟市花溪西片区一期土地储备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的覆盖倍数为 7.85，对融资

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8，预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

和利息，项目能实现融资与收益平衡。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列入本次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 2019 年常熟市土地储

备项目具有可预期的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能保障偿还债券本

金和利息，项目能实现收益和融资平衡，符合《管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 

 

二、募集资金使用 

（一）土地储备实施机构的资质 

1.常熟市土地储备中心现持有常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根据该证书，常熟市土地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名称：常熟市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2058146712754XD 

宗旨和业务范围：保护土地一级市场，为建设项目提供用地服务。土地出购、

土地储备、土地出让前期准备。 

住所：常熟市新世纪大道 79号 

法定代表人：陈建刚 

单位性质：财政补助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开办资金：3000 万元 

举办单位：常熟市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2017 年 8月 7日至 2022年 8月 7日 

登记管理机关： 常熟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2.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转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的通



                                                                

 

 

知（苏国土资发[2018]18 号文），常熟市土地储备中心现已列入国家自然资源部

的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常熟市土地储备中心系被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

土地储备机构，有资格事实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符合《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

定。 

（二）本次债券的使用限制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土地储备项目信息如下： 

项目名称：常熟市花溪西片区一期 

坐落地区：常熟市主城区东南部 

规划性质：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 

项目土地面积：花溪西片区一期实际土地面积 462,400 平方米（693.25 亩），

规划土地面积 156,800 平方米（235.08 亩），其中：住宅用地 95,900 平方米（143.78

亩）、商服用地 60,900 平方米（91.30 亩）。 

项目概算总投资：133,907万元 

本次拟使用专项债券金额：11亿元 

 

三、相关中介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由公证所出具，该会计师事务所持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81MA1PBWXQ1Q 的《营业执照》，并持有江苏省财政

厅核发的证书编号为苏财会[2017]86 号的《执业证书》，具有出具上述财务审

核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券项目相关的法律意见由本所出具。 

本所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如

下：《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320000466954973K；经办

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已通过 2018年度检验，具有签字资格。 

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机构，

各机构根据其业务范围出具的专业文件，可以作为本项目的申报材料。 



                                                                

 

 

四、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列入的 2019 年常熟市土地储备项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常熟市土地储备中心有资格实施储备地块的土地储备，本次债券中常熟

市应享额度内的资金可由常熟市土地储备中心专项用于土地储备。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五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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